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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權、隱私權都遭到侵犯，更可能導致詐騙等問題，特向行

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許多惡意的軟體公司利用安卓（Android）手機作業系統的開放性，肆無忌憚的竊取用戶個

人隱私、手機通訊錄和手機用戶身分資訊，例如有一款仿自微軟視窗作業系統電腦上頗為

知名的即時戰略遊戲、由中國大陸軟體公司製作的免費 Android 遊戲軟體，就會收集安裝此

款遊戲的用戶手機號碼、Google 帳號和用戶手機上的通訊錄和地址，傳送給軟體公司；另

有一家重慶科技公司開發的休閒軟體，則會盜取用戶讀取和寫入聯繫人數據、所在大概位

置、精確位置等。根據統計，有 70.43%的安卓軟體會取得敏感隱私權限；其中，獲取短信

權限的有 21.26%、獲取通訊錄和通話記錄的有 33.59%、獲取手機號碼的有 33.59%、獲取位

置資訊的有 62.56%。 

二、隱私資訊的洩漏會給用戶帶來非常多麻煩，如頻繁收到垃圾郵件、垃圾簡訊、各類廣告通

知、釣魚詐欺攻擊，有的還會連累到親朋好友被詐騙；而且，許多手機惡意軟體在蒐集上

述隱私資訊時，不會給用戶任何提示，用戶的知情權、隱私權都遭到侵犯，且竊取的情形

有增無減，如何保證智慧型手機用戶的個人隱私實是一不可忽視之問題，故本席特以此向

行政院質詢。 

（四十五）本院林委員佳龍，鑒於臺中酒廠曾經做為殖民地臺灣最大的

酒類製造廠區，目前由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負責管理規劃為文

創園區，而製酒文化係該文創園區最大的核心特色，惟遽聞

文資局擬提出將目前被登錄法定文化資產歷史建築的四座酒

精槽移出文創園區，此四座酒精槽為法定文化資產，更是台

灣製酒文化的寶貴資產，應完整保留並善加利用作為文創園

區之一大特色，而非以「有礙觀瞻」為由移除，爰要求立即

停止遷出四座酒精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。 
 

說明：如案由。 

（四十六）本院羅委員明才，就安坑一號道路是安坑捷運很重要的基礎

道路，第二期至第四期工程仍待行政院團隊編列預算，持續

執行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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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安坑一號道路第一期工程延伸段（安祥路至玫瑰路段），民國 102 年度生活圈預算編列 1

億 2 千 7 百萬元，包括中央補助 1 億餘元，地方補助 2 千 6 百多萬元。安坑一號道路西起

五城，東連北宜路，全長 12.2 公里，建設經費近 110 億元，工程分四期進行。第一期為安

坑交流道至安祥路、第二期為安和路支線及安祥路至五城、第三期為安坑交流道至新烏路

、第四期為新烏路至北宜路。安坑一號道路第一期全長 3.72 公里，從安康路二段、安祥路

口至國道三號安坑交流道，並預留安坑捷運線用地，總經費 36.5 億元。 

二、第二期預定到五城，但現預算編列只到玫瑰路，接續著還有安坑一號道路第三期和第四期

，安坑一號道路是安坑捷運很重要的基礎道路，本席希望能繼續編列預算，安坑居民長年

為塞車所苦，期待行政院團隊能讓安坑居民有感交通的改善。 

三、同時本席於總質詢時，面交院長萬餘份青山鎮居民的陳情書，陳情書建請的華城路部分工

程，原屬第三期工程，還請院長重視，指示行政部門優先處理。 

（四十七）本院羅委員明才，就陸客來台尖峰期，人數爆量不僅旅遊景

點壅擠，旅館、遊覽車也不足。因此相關單位應在供給面上

做檢討、瞭解，包含遊覽車的數量、合格的駕駛、旅館的供

給等，這些都攸關旅遊品質與安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陸客來台人數逐年成長，長假人數爆量更成為旅遊景點負擔。交通部日前宣布，4 月 1 日起

大陸觀光團每日配額從 4,000 人提高到 5,000 人，自由行每日配額也從 1,000 人增為 2,000

人，且實施配套管制，單日申請剩餘配額不能挪用，四月中開始符合優質行程的陸客團也

會優先發證。 

二、依據觀光局統計，從 97 年至今年 2 月，來台陸客團人數累計共 508 萬多人次，自由行人數

從 100 年 6 月開放至今年 2 月底，累計有 28 萬多人次。不過低價團、購物行程太多與行程

匆促，也屢遭抱怨。 

三、交通部觀光局近期將發布「旅行業接待大陸地區人民來臺觀光旅遊團優質行程審查作業要

點」，針對大陸觀光團優質行程之團膳、住宿、交通、購物點及行程安排設定門檻標準。 

四、每年 4 月到 5 月、10 月到 11 月是兩波陸客來台尖峰，人數爆量不僅旅遊景點壅擠，旅館、

遊覽車也不足。因此增加陸客來台每日配額是需求面的增加，但是供給面上，相關單位是

否有去檢討、瞭解？遊覽車的數量、合格的駕駛、旅館的供給，這些都攸關旅遊品質與安

全，是否也有適度的增加？ 

五、其次，交通部提出的優質行程審查，雖然立意良善，但是後續的稽核與監督該如何落實？

如何防範業者審查一套、實際行程運作是另一套的可能？ 

（四十八）本院羅委員明才，針對土城與新店兩區只要打通約 400 公尺


